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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5         证券简称：金逸影视     公告编号：2024-013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回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1、增资情况 

（1）2018年7月3日，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孚惠信悦（天津）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署《关于深圳中汇影视文化传

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受让孚惠信悦（天津）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所持有的全部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

影视”、“目标公司”）股份115.1万股，每股人民币14.30元，转让对价总额为人

民币16,459,300.00元。受让后，公司持有中汇影视1.9612%股权。 

（2）2018年10月16日，公司与中汇影视、孙莉莉及董俊（以下简称“核心

股东”）签署《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以下简称

“《增资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认购中汇影视公司5,868,545

股新增股份，每股单价人民币17.04元，其中人民币5,868,545元作为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94,131,455元作为溢价计入资本公积金。同日公司与中汇影视、核心

股东签署《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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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补充协议》”）和《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

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核心股东承诺尽最大努力

不迟于《增资协议》所涉增资事宜完成工商变更（备案）之日起4年内实现中汇

影视合格退出1，如中汇影视核心股东未实现中汇影视合格退出，则公司有权在

承诺到期后书面通知核心股东对公司持有的中汇影视股份进行回购。公司已于

2018年10月19日向中汇影视支付人民币10,000万元。中汇影视已于2018年12月3

日完成增资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增资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中汇影视9.2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5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外投资事项展期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3）。 

2、展期情况 

2022年12月16日，公司与孙莉莉完成签署《补充协议三》，核心股东承诺在

《增资协议》所涉增资事宜完成工商变更（备案）后，不迟于2024年12月31日前

实现目标公司合格退出，期间2023年12月31日未实现则投资者有权选择要求核心

股东对投资者所持目标公司股份进行提前回购。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2月5日及

2022年12月20日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外投资事项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43）、《关于对外投资事项展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 

3、展期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12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

                                                             

 
1 合格退出包括合格 IPO 和合格并购。 

合格 IPO 指目标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或其他投资者认可的证券交易所上

市。 

合格并购指目标公司借壳上市、或通过兼并、重组/合并、反向收购、出售 股权或其他交易可以使目标公

司成为被另一家主体收购的标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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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事项继续展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中汇影视的投资继续按照《补充协

议三》展期至不迟于2024年12月31日，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12月13日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对外

投资事项展期的进展公告（二）》（公告编号：2023-049）。 

（二）本次股份回购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与孙莉莉双方确认中汇影视无法在2024年12月31日前实现合格退出，

孙莉莉回购公司所持中汇影视的股份条件已成就。根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三》的约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现公司与孙莉莉就公司所持中汇影视5,868,545

股股份（占中汇影视总股本7.69%）的回购事宜签订《关于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回购协议》（以下简称“《回购协议》”），孙莉莉或

其指定的第三方将以公司已向中汇影视支付的投资款人民币壹亿元整（小写：

RBM 100,000,000.00元），加上《补充协议》约定的投资款的利息回购公司持有

的中汇影视5,868,545股股份。 

2、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份回购协议>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上述《回购协议》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协议的生效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应

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孙莉莉，女，中国国籍，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身份证号码：

23010319631126****，为中汇影视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现担任中汇影视

董事长及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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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中汇影视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 3030 号福田体育公园文化产业总部大厦第 12

层  

3、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法定代表人：孙莉莉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3989940Q 

6、注册资本： 7629.4158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2 年 9 月 18 日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

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

策划；文化活动策划；影视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公关活动组织策划；会务活动策

划；展览展示策划；礼仪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影视项目的投资；文化产业

项目的投资；文学剧本、音乐、歌曲、曲艺、美术、书法、篆刻的作品创作；从

事影视文化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维护；多媒体设计；动漫设

计；图文设计；从事广告业务；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

个人商务服务；版权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广播剧、电视剧、动画片（制作须另申报），

专题、专栏（不含时政新闻类）、综艺的制作、复制、发行，电影发行；演出经

纪。（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权属：公司持有的中汇影视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

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回购协议》的公告 

 

 5 / 9 

 

 

（二）回购前后主要股东（转让方与受让方）股权变化 

股东名称 

回购前 回购后 

所持股份数

（股） 
持股比例 

所持股份数

（股） 
持股比例 

孙莉莉 27,314,000 35.8009% 33,182,545 43.4929%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7,019,545 9.2006% 1,151,000 1.5086% 

（四）主营业务 

中汇影视成立于2012年9月，是一家超级IP驱动的新型文化公司，主营IP版权

发现、影视项目制作、IP全产业链开发及艺人经纪业务。公司制作能力优良、IP

储备丰富，近年来通过IP的全产业链开发，已经在影视、动漫、游戏、衍生品及

周边产品等方面取得不俗成绩，陆续制作、出品了《爱国者》《清平乐》《心灵

法医》《嫌疑人X的献身》《快把我哥带走》《少年的你》等30余部影视、游戏

作品，获得良好市场口碑，被评为电视制片业十佳出品单位。 

（五）财务状况 

中汇影视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4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589,151,294.75 606,014,680.18 

总负债 117,396,358.23 136,229,267.98 

应收账款 108,304,764.89 108,079,043.56 

其他应收账款 9,064,288.08 9,395,844.08 

或有事项涉及

的总额 
0  

所有者权益 471,754,936.52 469,785,412.20 

项  目 2023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4 年 1-3 月（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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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279,593,664.96 896,226.42 

营业利润 14,115,348.71 -2,626,032.43 

净利润 8,651,491.06 -1,969,524.32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352,555.89 962,658.66 

（六）信用情况：经查证，中汇影视信用情况不存在异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七）关联关系：中汇影视与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事项不构

成关联交易。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1、甲方：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孙莉莉 

3、标的公司：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二）回购标的股份 

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5,868,545股股份。 

（三）回购义务 

甲、乙方一致同意，在2024年8月31日前由乙方或者乙方指定的第三方（以

下合称“受让方”）单独或共同受让甲方所持全部标的股份的方式履行回购义务。 

（四）回购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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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方一致同意，回购价款的计算方式为：甲方已向标的公司支付的投资

款人民币壹亿元整（小写：RBM 100,000,000.00元），加上补充协议约定的投资

款的利息。 

（五）回购价款支付安排 

1、2024年8月31日之前，受让方向甲方支付回购价款中投资款的50%即人民

币伍仟万元整（小写：RBM 50,000,000.00元），该部分投资款汇入甲方账户后不

再计息；2025年6月30日前，受让方向甲方支付该部分投资款按补充协议约定的

利息。 

2、2024年12月31日之前，受让方向甲方支付回购价款中剩余50%投资款即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小写：RBM 50,000,000.00元），该部分投资款汇入甲方账户

后不再计息；2025年12月31日前，受让方向甲方支付剩余投资款按补充协议约定

的利息。 

（六）股份转让变更登记 

甲方在收到受让方支付的回购价款中投资款合计人民币一亿元，且乙方将其

所持不少于回购价款中利息总额对应的标的公司股份（按本协议确定回购价款时

的估值计算）质押给甲方后的七个工作日内，甲方应配合受让方办理标的股份相

应的转让手续，包括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等。甲方收到受

让方支付的投资款利息等其他全部回购价款后，甲方将解除乙方的相关股份质押。 

（七）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当甲方收到全部股份回购价款后，乙方回购

义务终止。 

（八）税款 

因本合同签署和履行所需缴纳的税费，由各方根据我国法律法规依法各自承

担缴纳。 

（九）承诺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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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方的承诺和保证 

（1）甲方持有的5,868,545股股份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冻结、查

封、代持、许诺给与等影响股权转让的情形，甲方有权依法转让该股权。 

2、乙方的承诺和保证 

（1）乙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系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签

订本协议未违反任何法律、法规或其他民事契约； 

（2）在本回购协议项下的全部金额付清之前，不改变标的公司的现有股权

架构、不处置标的公司现有的资产。 

（十）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合理、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

务及约定，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须承担因其违约所造成的所有责任

外，并赔偿因违约所导致的守约方的所有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

间接损失以及为处理该争议支出的诉讼费、差旅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 

2、若受让方为乙方，且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份回购价款，乙方除

应继续向甲方支付股份回购价款外，还应向甲方赔偿因违约导致所有损失。 

3、若受让方为乙方指定的第三方，且截至2024年12月31日，非因甲方自身

原因导致甲方未能收到股份回购价款中全部投资款的，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继续

履行回购义务。乙方应在收到甲方关于股份回购的通知之日起60日内完成回购事

宜，向甲方支付剩余股份回购价款。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未按时支付股份回

购价款的，乙方除应继续向甲方支付股份回购价款外，还应向甲方赔偿因违约导

致所有损失。 

（十一）其他 

1、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且甲方获得其有权决策机构的批准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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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侵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有利于公司回笼资金，实现投资收益，改善公司现金流。 

六、备查文件 

1、《关于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回购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6 日 


